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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中信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報名表（正表） 

姓名  報考身份 □一般生□僑生□退伍軍人 准考證號碼  

請黏貼最近兩個月

內二吋正面半身脫

帽照片 

報考所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聯絡地址 
□□□ 

 

聯絡電話 宅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E-mail  

學歷 

(力) 

□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         大學(學院)               系(所)畢業(含應屆畢業生) 

□符合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    條第     款規定(非應屆生填寫) 

監護人  聯絡電話： 行動電話： 

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

繳驗證件 
□畢業證書   □大學成績單 

□學經歷等資料 □其他 

審查資格 

承辦人簽章 
 

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親筆填寫、詳實核對無誤，若有不實，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

處置，絕無異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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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中信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 

（一）基本資料 

姓名  通訊地址  

報名系所  電話  

具
備
資
格
（
請
ˇ
選
） 

□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5 條 

□1.在學士班肄業，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，因故退學或休學，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

算已滿二年，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。 

□2.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，因故未能畢業，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一年，持有修業證

明書或休學證明書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。 

□3.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（包括實習）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，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

學分以上。 

□4.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；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；取得專

科進修（補習）學校資格證明書、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者，

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理。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，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、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。 

□5.下列國家考試及格，持有及格證書： 

(1)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、二等、三等特種考試及格。 

(2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。 

    □6.技能檢定合格，有下列資格之一，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： 

(1)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。 

(2)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相

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。 

□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6 條 

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、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，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

員會審議通過，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、第三條及前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。 

□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7 條 

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，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得准其以同等學力

報考第二條、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。 

□1.曾擔任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負責人且任職滿 3 年者。 

□2.曾擔任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協理級或相當職級滿 3 年者。 

□3.曾擔任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或經理級或相當職級滿 5 年者。 

□4.曾擔任國內實收資本額新台幣壹仟萬(含)以上公司之負責人且任職滿 3 年者。 

□5.曾擔任國內實收資本額新台幣壹仟萬（含）以上公司之經理級或相當職級滿 10 年者。 

     □6.專業領域成就卓越，有具體事蹟或經政府機構公開表揚獎項者(須檢附證明文件)。 

（二）學歷（力）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在            大學（學院）             學系（所）碩士班肄業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在            大學（學院）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部 肄 / 畢 業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在            高中 / 專科  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 肄 / 畢 業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（特）等考試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科及格 

(三) 與報名系所組別相關之專業訓練及工作經歷： 
服務（訓練）機構 服務部門或訓練班別 職稱 工作（訓練）內容 起迄年月 年資 

    年  月  至  年   月  

    年  月  至  年   月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以下審查欄位考生勿填 

招生系所 

初審結果 
□審查通過  □審查不通過，理由: 

系主任: 

      115 年     月     日 

招生委員會

複審結果 
□審查通過  □審查不通過，理由: 碩士班招生委員會審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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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中信科技大學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認定切結書 

中信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

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 

 

  

考生姓名： 

報考系所： 

 

    考生報名中信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。因係依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

定標準，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。本人聲明所繳交

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確實無訛。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記載不實者，願依簡章規定取消錄取及

入學資格，並自行承擔所有相關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 中信科技大學 

 

 

考生親簽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行動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立書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 

 

備 註： 

1.本切結書須於本校辦理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期限內一併繳交。 

2.本切結書僅限考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者，繳交報考資格及相關證件認定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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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成績複查申請表 

中信科技大學115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成績複查申請表 

查詢編號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准考證號碼： 姓名：  

所 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碩士班    

電話： 傳真： E-mail： 

複 查 科 目 名 稱 處 理 結 果 （ 本 欄 由 本 校 填 寫 ） 

  

  

本申請表複查 科，每科複查費新台幣伍拾元，計新台幣 元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准考證號碼要填寫清楚正確，查詢編號及處理結果，考生不必填寫。 

二、請填妥本申請表，複查科目名稱填寫方式。 

三、複查方式及截止日期：115年3月19日(四)前以傳真方式提出複查申請，並以電話確認，複查

費現金（每科50元），逾期或以其他方式申請複查概不受理。 

傳真：(06)5977010電話：(06)5979566#7006 

四、請填寫本表之各項資料，並貼足回郵郵資。 

 
請沿此線剪下本會地址，並黏貼於標準信封上

 
 

 台 南 市 新 市 區 中 華 路 四 十 九 號  

      中 信 科 技 大 學 教 務 處 收  

准
考
證
號
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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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招生申訴表 

中信科技大學115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 

招生申訴表 

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申訴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報考系所別 
 

連絡地址 
 

連絡電話  連絡手機  

申訴之事實 

(請隨文檢附相

關之文件證據) 

 

希望獲得之補救

方式 
 

附註 

一、考生對招生有疑義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，應填妥本申訴表於 115 年 3

月 20 日(五)中午 12 時前已傳真方式或限時掛號寄至本會提出申訴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 

二、本會於收件一個月內正式回覆，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，並告知

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。 

申訴人簽章              

 

 

評議結果 

(由委員會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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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六 報名信封封面 

【中信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碩士入學考試報名專用信封】  

※ 請將本封面黏貼於自行購買之 A4 以上規格信封袋上（信封規格以能彙裝全部應繳資料為原則）。  

※ 掛號寄件日期：自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至 115 年 3 月 6 日止。（以國內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） 

報 考 人 ：            寄    月   日  

地   址 ： 

報考所別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寄交： 

74448 

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

中信科技大學碩士班招生委員會 收 
※裝寄資料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請依簡章規定寄繳相關資料： 

□報名表 

□畢業證書或學歷證明 

□碩士班入學同等學力考生資格認定申請書(視需要而定) 

□系所書審資料(依各系所規定) 

□其他 

【※請將資料依序整理齊全夾妥裝袋】  
本資料袋將逕交系所審查，考生請詳細確認內容後封袋 

二、本信封以裝寄一份報考班別資料為限，並請以掛號寄件；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而致無法報名，責任由報考人自負。 

三、自行送件者，可於報名日期上班時間內，將報名有關表件裝入本信封內，送交本校三德樓 1F 聯合辦公室(教務處)。 

請貼足 

掛號郵資 


